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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依據「美和科技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辦法」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本學分學程基於社會的實際需求、培養學生第二專長，以及跨系資源與課程整合等考

量，為民生學院成立之學分學程。 

第三條 學程目標：本學程重點在強化學生休閒產業之專業能力，掌握現代社會流行趨勢與潮

流。因此，本學程設立宗旨為培養休閒產業服務之專業人員，成為現代社會流行休閒產

業服務之專業人員。 

第四條 申請學生資格：本學分學程適用的對象為本校日間部各系四技學生。 

第五條 本學分學程20學分，院必修8學分，選修至少8學分(含)不屬於學生本系所之課程、或雙

主修、輔系等課程，本學分學程的課程規劃詳如下表: 

必選修科目表 

 

課程種類 科目名稱 修別 學分 開課單位 備註 

觀光休閒產業 
旅館管理 必 3 

民生學院 院必修8學分 

實用英文 必 3 民生學院 

休閒產業行銷 必 2 民生學院 

社區文化觀光 選 2 觀光系 選修8學分 

解說導覽 選 2 觀光系 

世界飲食文化 選 2 餐旅系 

餐飲管理概論 選 2 餐旅系 

運動保健導論 選 2 運管系 

戶外休閒 選 2 運管系 

備註：課程名稱前面為□符號，108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，舊生亦可選修本

學分學程。 

 

第六條 不同科系，課程名稱及學分數相同可認定跨系學分。 

第七條 修畢本學程規定學分者，經民生學院及教務處註冊組審核通過後，由教務處註冊組統一發給

學程證明書。 

第八條 本要點經院及校課程規劃委員會、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